	正修科技大學社團指導老師聘請申請表

   學年第   學期

	社團名稱
	
	照 片

黏 貼

	社團屬性
	□自治綜合類 □學術類 □服務類 □康樂類 □體育類
	

	指導老師姓名
	
	身份證字號
	
	

	出生年月日
	
	電子信箱
	
	

	戶籍地址
(報稅使用必填)
	                  鎮      村

      縣(市)      區              鄰     路(街)   段   巷   弄   號之

                  鄉      里

	服務機關
	
	職稱
	

	聯絡電話
	
	行動電話
	

	匯款帳號
	銀行名稱           銀行代號          帳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學經歷
	

	相關專長
	□具有相關專業證照
□無

	檢附相關文件資料
	一、請務必正楷填寫身分證字號及戶籍地址，鄰里必填，因要執行報稅相關工作。

二、填寫社團指導老師學經歷，可檢具相關專業技能證明文件或參與相關技能活動之  資料、證照等，並請黏貼老師照片需五官清楚之正面照片。
三、附匯款帳戶存摺正面影本（指導費用匯款帳戶，限指導老師本人）。

四、指導老師需異動者，請於每學期末重新提出下學期指導老師，不接受中途更改。
五、以上資料須備妥，每學期經教育部審核通過方能聘用。
六、若資料不齊全，或有錯誤者，將會影響權益，敬請配合。


【告知聲明】

正修科技大學課外活動組基於「聘任社團指導老師」之目的，須蒐集您的「識別類、特徵類、社會情況、教育、考選、技術或其他專業、受僱情形」等個人資料，以在校務行政之期間及地區內，作為社團指導老師聘任審核、人事管理、課程安排、業務聯繫及其他符合校務行政目的之用。您得以下列聯絡方式行使請求查閱、補充、更正；請求提供複製本；請求停止蒐集、處理、利用；請求刪除個人資料等權利，請洽【課外活動組 謝孟志07-7358805轉2202】。（註：如未完整提供各項資料，將無法完成本次聘任作業。）
